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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报告

书、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上市公司、长电科技、公

司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和/或芯电半导体

（上海）有限公司 

芯电半导体 指 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产业基金 指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标的公司 指 
苏州长电新科投资有限公司和/或苏州长电新朋投资有限公

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标

的股权 
指 

产业基金持有的长电新科 29.41%股权、长电新朋 22.73%股

权以及芯电半导体持有的长电新科 19.61%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重组 
指 

本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产业基金持有的长电新科

29.41%股权、长电新朋 22.73%股权以及芯电半导体持有的

长电新科 19.61%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

金 
指 

本公司向特定对象芯电半导体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和/或《江苏长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

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新潮集团 指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6 月 30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

商、中银国际证券 
指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机构、安永华明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市公司和标的

公司之审计机构 
评估机构、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目标公司资产评估机构 

法律顾问、世纪同仁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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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适用意见第 12 号》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

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2 号》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6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6年4月27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6年5月20日，上市公司召开了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7年5月15日，上市公司召开了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

长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二）监管部门审批情况 

2017年5月10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663号）文件核准了本次交易。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7年6月5日，发行人向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发出《江苏长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及缴款通知书》，通知其于

2017年6月7日16:00前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和所获配售股份，向主承销商

指定账户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项。 

2017年6月8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安永华明

（2017）验字第61121126_B01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7年6月7日止，

中银国际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非公开发行投资者缴纳的申购款人民币2,654,999,969.60元。 

2017年6月12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安永华明

（2017）验字第61121126_B02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7年6月8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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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金和芯电半导体已完成将其持有的长电新科49.02%的股权和长电新朋

22.73%的股权转让给公司用以认缴贵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增加的股本人民币

173,076,921.00元。长电新科、长电新朋已取得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320594000201706010220、320594000201706010219的变更后

的营业执照；此外，截至2017年6月8日止，公司已收到芯电半导体就上述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支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2,654,999,969.60元，其中人民币

150,852,271.00元用以增加股本。上述两项出资额溢价部分合计人民币

4,986,070,745.74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7,658,928.67元后净额为人民币

4,938,411,817.07元，在公司办理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变更登记后计入资本公积。 

（四）股份登记情况 

2017年6月16日公司办理完成新股登记手续，2017年6月19日取得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长电科技向交易

对方产业基金作为支付对价发行的129,791,394股、向交易对方芯电半导体作为支

付对价发行的43,285,527股，及募集配套资金向认购对象芯电半导体发行的

150,852,271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已完成登记。  

二、本次证券发行基本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情况如下 

1、发行证券的种类：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50,852,271股； 

3、发行证券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4、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17.60元/股； 

5、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654,999,969.60元。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系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发行价格和条件已由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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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并由相关股票认购合同约定，不涉及以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认购对象

的情形。 2016年4月，发行人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

公司签订了《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之股份

认购协议》。2017年5月10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663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股份认购合同》生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

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缴款金额（元） 

1  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150,852,271 2,654,999,969.6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

让。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发行对象名称：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18号2号楼1楼-1 

法定代表人：邱慈云 

成立日期：2009年3月3日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任凯先生也担任芯电半导体最终控股股东中

芯国际董事，芯电半导体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资产认购股份及现金认购

配套募集资金完成后，芯电半导体将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14.28%，成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芯电半导体将向上市公司推荐两名董事。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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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 

公司名称：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 年 11 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 王新潮 

注册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澄江镇长山路 78 号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中路 275 号 

电话： 86-510-86856061 

传真： 86-510-86199179 

电子信箱： cdkj@cj-elec.com 

（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宁敏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联系电话 021-20328000 

传真 021-58883554 

财务顾问主办人 俞露、蒋志刚 

财务顾问协办人 陈灏 

其他经办人员 费霄雨 

（三）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凡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532-2 号金蝶科技园 D 幢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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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25-83304480 

传真 025-83329335 

经办律师 阚赢、焦红玉 

（四）主承销商验资机构、发行人验资机构 

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毛鞍宁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6 层 

联系电话 010-58153000 

传真 010-58188298 

经办注册会计师 赵国豪、顾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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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90,272,222 18.37 

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363,300 3.03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304,993 2.44 

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98,272 2.14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轻资产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5,121,679 1.46 

6 
银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

人寿委托银华基金公司股票型组合 
14,114,674 1.36 

7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19L－FH002 沪 
13,713,199 1.32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社会

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777,669 1.23 

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

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12,255,989 1.18 

1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19L－CT001 沪 
11,106,509 1.07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194,137,798 14.28 

2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90,272,222 13.99 

3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129,791,394 9.54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363,300 2.31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593,218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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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145,472 1.55 

7 
银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

国人寿委托银华基金公司股票型组合 
12,849,554 0.94 

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9L－FH002 沪 
12,787,761 0.94 

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 沪 
12,019,421 0.88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

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10,427,442 0.77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发行人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为 1,035,914,811 股。本次交易购买资产的发行股

份数为 173,076,921 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为 150,852,271 股。因此，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 1,359,844,003

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

所示：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5,134.48 4.96% 37,527.40 27.60% 

其中：新潮集团 5,134.48 4.96% 5,134.48 3.78% 
产业基金 - - 12,979.14 9.54% 
芯电半导体 - - 19,413.78 14.28%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98,457.00 95.04% 98,457.00 72.40% 

合计 103,591.48 100% 135,984.40    10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份总

数将发生变化，本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

条款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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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中产业基金、芯电半导体认购取得的本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产业基金、芯电半导体同时承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日起 6

个月内，如本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格，或者自本

次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产业基金、芯电半导体本次认

购取得的本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上述股份解锁时需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营业务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主营业务为集成电路、分立器件的封装、测试与销售以

及分立器件的芯片设计、制造。本次交易系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未改变业务或新增业务，不存在从事新业务的情况。本次交易后，公司仍将继续

专注于集成电路的封装与测试业务，主营业务及发展方向不变。 

本次交易后，公司负债规模、营业收入不发生变化，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有大幅提升，资产负债率将下降，虽然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但

是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和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

结构，规范公司运作。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从有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无实际控

制人。公司将继续保持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发生变化。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由芯电半导体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

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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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结论性意见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全程参

与了本次发行工作，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

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并在发行人董事

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下进行实施。 

（二） 本次发行的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三）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长电科技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规定。”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作为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全程参与了本次发行工

作，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

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的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股份认购协议》

的约定，符合长电科技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内容；认购方依法履行

了出资义务。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长电科技尚需为认购方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并办理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长电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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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获得上交所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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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声明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本公司出具的专业意见相关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书不致因上述引用而导致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出具

专业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罗华明                 陈 湄 

 
 

                                                                
财务顾问主办人：                                            
 

俞 露                     蒋志刚 
 
 
 

财务顾问协办人：                            
 

陈 灏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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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

本所出具的专业意见相关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引用而导

致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所出具专业意见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王 凡  
 
 

                                                                
经办律师：                                                 
 

阚 赢                      焦红玉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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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验资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发行情

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报

告编号：安永华明（2017）验字第61121126_B01号、安永华明（2017）验字第

61121126_B02号）的内容无矛盾之处。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

引用的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完整准确

地引用本所出具的上述验资报告而在相应部分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本所出具的上述验资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声明仅供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报告发行情况使用；未经本所书

面同意，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签字注册会计师：  赵国豪 
 
 
 
 
签字注册会计师：  顾沈为 
 
 
 
 
会计师事务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毛鞍宁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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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9日     


